
 

                 韶办字〔2024〕12号 

 

中共韶关市委办公室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韶关市汇众力·成森林—— 

“韶关有你更绿美”全民植树公益 
行动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市委各部门，市直各单位，

市各人民团体，中央和省驻韶各单位： 

《韶关市汇众力·成森林——“韶关有你更绿美”全民植

树公益行动方案》已经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同志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

径向市绿美办反映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韶关市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31 日 

 

 

 

 

中 共 韶 关 市 委 办 公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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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汇众力·成森林——“韶关有你更绿
美”全民植树公益行动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贯彻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绿美

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要求，深入推进绿美韶关生态建设，推动

县镇村绿化高质量发展，营造全民参与、齐心协力、人人奉献

的乡村绿化的浓厚氛围，经市委、市政府研究，决定开展韶关

市汇众力·成森林——“韶关有你更绿美”全民植树公益行动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

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

讲话、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、市委决策部署，

严格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绿美广

东生态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，深入推进绿美韶关生态建

设，积极探索和创新乡村绿化美化新模式，党员干部、公职人

员带头，动员全社会力量助力绿美乡村建设，营造全社会共推

共促绿美韶关建设的良好氛围，促进县镇村高质量发展，全力

在落实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程部署中当标兵、做示范。 

二、活动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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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，发动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带头，

广泛动员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乡贤侨胞等社会力量

共同参与，调动群众积极性，结合“百千万工程”典型镇村建

设和乡村振兴挂点帮扶，通过募集社会资金，动员社会力量、

认捐认种、投工投劳等方式，引导全社会参与，广泛凝聚各方

合力为乡村风貌建设增绿添彩，进一步提升公众参与绿美韶关

生态建设的荣誉感和使命感，营造全社会植绿爱绿护绿兴绿的

良好风尚,确保在 3 月底前实现县镇村绿化工作取得明显成

效，打造推窗见绿、行路成荫、四季常绿、处处皆景的绿美家

园，奋力开创韶关绿美乡村建设新局面。 

三、活动主题 

韶关市汇众力·成森林——“韶关有你更绿美”全民植树

公益行动 

四、举办单位 

1．主办单位：中共韶关市委、韶关市人民政府 

2．承办单位：韶关市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

指挥部办公室、韶关市深入推进绿美韶关生态建设领导小组办

公室 

四、活动时间及对象 

（一）活动时间 

1．全民植树公益行动时间：2024 年 1 月 29 日—2024 年

12 月 31 日，为期一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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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全民植树公益行动动员会时间：2024 年 2 月上旬召开，

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

（二）活动对象 

本次活动对象为全市各级党政机关、行政事业单位、国有

企业、大型民营企业的党员干部、职工，医疗机构医生护士，

高等院校师生，驻韶军队、社会团体、乡贤侨胞和广大市民朋

友们。 

五、活动方式 

（一）参与募捐活动。参与全民植树公益行动的单位（部

门），提前收集全单位（部门）干部职工募捐款后，将募捐款

通过银行转账形式，统一捐至市慈善总会（*如需定向捐款，

可结合本单位（部门）对接“百千万工程”和乡村振兴挂点帮

扶实际，将募捐款进行定向捐赠，捐赠时请备注定向捐赠的“县

镇村”信息）。 

户  名：韶关慈善总会 

账  号：4471 1701 0400 02324 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韶关芙蓉支行 

转账请备注：“韶关有你更绿美”以及定向捐赠信息 

（二）发动企业募捐。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出击，派发

公益行动支持函、倡议书，对接拜访各行业中热心公益慈善、

支持韶关绿美生态建设的企业和乡贤朋友们，慷慨解囊、献出

爱心，共同参与“韶关有你更绿美”全民植树公益行动，汇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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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各界力量，为绿美韶关建设注入真挚情怀（*如需定向捐

款，注意事项参照上述方式）（详细内容见附件 1、2） 

（三）引导社会募捐。各单位（部门）要通过悬挂条幅、

标语口号、户外广告、Led 灯牌等形式宣传造势，党员干部和

公职人员要示范带头，在积极参与募捐活动同时，通过主题党

日活动、党员报到、主题宣传活动等形式，结合单位日常工作，

广泛宣传引导社会各界关注、支持和参与全民植树公益行动；

市直各媒体要充分利用电视、报纸、新媒体等平台，加强宣传

发动和舆论引导，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公益行动，形

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浓厚氛围（社会捐款二维码详见附件 4） 

（四）召开动员会。围绕全面开展汇众力·成森林——“韶

关有你更绿美”全民植树公益行动，营造全民知晓、全民支持、

全民参与浓厚氛围，市委市政府拟于 2月初召开动员会，具体

会议内容另行通知。 

六、捐款方式及资金管理 

本次汇众力·成森林——“韶关有你更绿美”全民植树公

益行动，将参照省级财政涉农资金对县镇村绿化苗木 50 元/

株的补助标准，结合“我为家乡种棵树”活动，建议各单位（部

门）的每一位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带头，捐赠不少于购置两株

绿化苗木的平均费用，即不少于 100 元/人。企业、协会和乡

贤等社会层面按照个人（集体）意愿自愿进行捐赠，捐赠贡献

力度较大的企业将在动员会上授予国土绿化荣誉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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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社会募捐通过二维码扫码捐赠外，其余募捐方式均由各

单位（部门）、企业、协会等安排专人将募捐款收集后，通过

银行转账方式统一捐赠至市慈善总会开设的“韶关有你更绿

美”全民植树公益行动资金管理账号；所有捐款严格按照《全

民植树公益行动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落实申报、使用和管理，

层层把关、环环相扣、阳光透明，募捐项目明细、捐款收支全

过程将公开透明，确保善款在全民监督下使用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1．请各单位（部门）重视本次全民植树公益行动的开展，

及时发动单位（部门）职工干部开展捐款工作，同时积极引导

各行业、社会各界积极参加；要注意尊重募捐对象的隐私,避

免过度收集个人信息，杜绝捐款信息被滥用或泄露；同时，禁

止强行摊派任务，避免造成舆论误区和社会负担。 

2．各县（市、区）要认真学习参照市级做法，尽快制定

县级活动方案，同步启动“韶关有你更绿美”全民植树公益行

动，发动县级单位（部门）带头，引导企业家、协会、乡贤代

表等积极参与本次活动，营造全市上下“一条心、一个调、一

股劲”的公益活动浓厚氛围。 

3．市直各单位、市各人民团体、中央和省驻韶各单位捐

款情况，请于 2月 1日前通过粤政易汇总报送市绿美办，并按

动员会要求，将捐款情况填写《单位捐款信息（模版）》（详见

附件 3），装入信封中，以备于 2 月初全市动员会上进行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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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赠；各县（市、区）捐款情况由各县绿美办收集汇总后，于

2月 20 日前报送市绿美办联系人处（联系人：缪嘉健 联系电

话：0751—8881160） 

 

附件：1．关于积极参与韶关市汇众力·成森林——“韶 

         关有你更绿美”全民植树公益行动的函 

      2．韶关市汇众力·成森林——“韶关有你更绿美” 

         全民植树公益行动倡议书 

      3．单位捐款信息（模版） 

      4．社会捐款二维码 

 


